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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1_8C_E7_9B_91_E6_c36_51920.htm 深圳市的有关规定引起

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与监护人监护权之间冲突问

题的思考。有人认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享有监护权，监

护的内容理应包括精神方面的，通过看未成年人的日记和信

件，能及时发现他们的思想动态，有利于监护人对其进行有

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国家可以倡导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尊

重，但不宜以这种强制性的法规来限制监护人的监护权。对

此笔者谈些个人看法。 监护是法律资格而不是权利 首先，笔

者认为应当纠正在法学界以及社会层面都经常使用的“监护

权”的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监护权是对于不

能得到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实施

管理和保护的法律资格”。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合法

利益实施管理和保护”是否可以称之为权利？如果不是权利

又为什么将其定义为“监护权”？监护权到底是权利还是义

务？笔者认为，用“监护权”的概念来概括监护人与被监护

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显然是有缺陷的，应当使用监护制度这种

更为明晰、准确的概念来取代“监护权”的概念。 父母与子

女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血缘关系，而且是一种法律关系，

这种法律关系就是基于监护制度的法律关系。在监护制度的

法律关系中，对监护人而言，既享有权利，也要履行义务，

而更多的是要履行义务。使用“监护权”的概念，将本来属

于义务的职责范畴界定为权利，必然导致监护人肆意妄为，

因为如果是权利的话，就应该更多地受到法律的保障和尊重



，而不是法律的制约，监护人应该有资格充分行使。我们只

有明确了在监护制度中监护人有哪些权利，哪些义务；被监

护人有哪些权利，哪些义务，才能通过法律程序限制监护人

的行为，要求监护人依法履行职责，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利

益，真正实现监护制度的立法目的。将“监护制度”简单以

监护权的概念进行研究和使用显然混淆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有时是针对特定对象的。如监护人对被

监护人的财产进行管理，以被监护人为对象，对监护人而言

是义务，以第三人为对象，对于监护人而言又是权利。所以

纠正这一概念，需要说明的是：监护人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

人，更多是义务，就是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所谓的监护权，不过是相对于第三人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不被侵犯的法律资格。 监护职责并不能超越未

成年人的基本权利 但即使是监护人所必须承担的监护职责，

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之间也存在冲突。如对于未

成年人的隐私权、身体自由权等权利。根据法律规定，未成

年人显然享有这些权利，法律并未因其是未成年人而对这些

权利给予任何限制。但法律同时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监护职责，如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照顾其安全，教育未成

年人不得有不良行为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为了有效履行法

律规定的监护职责，或者说履行法定义务，就可能确实需要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了解被监护未成年人的行动、交际人群、

思想状态等，否则无法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从这个角度而言

，包括我本人在内，在以往的著述中也确实认为在法律一再

强调监护人职责、在子女给他人造成伤害按过错推定原则追

究责任的前提下，相对于监护人，要求其也严格保护未成年



人的隐私权、身体自由权等权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

平的。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以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

，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根据现行法律，未

成年人的这些权利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特别限制，法律还明确

规定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要受到特别保障。《儿童权利公约

》第十六条规定：“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

意或非法干涉，其名誉和荣誉不受非法攻击。”《未成年人

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信件，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

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

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外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其次，上述观念显然赋予

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超越法律的特权。父母和学校教师既是

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者，也是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主要实施

者。如为了教育未成年人而翻看信件侵害其隐私权；为了教

育未成年人而虐待或体罚未成年人侵害其健康权、自由权甚

至生命权等等。这种教育和保护的理由无疑暗含着应当给予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超越法律的、可以正当对未成年人进行侵

害的特权，但法律如果真的对此给予默许或作出原则性规定

，那么相对孩子本就强大的父母、老师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履行监护职责要以尊重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 那么究竟

应当怎样在维护未成年人基本权利与监护人履行职责的冲突

之间找到解决办法？笔者认为，应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

先，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都应当充分意识到未成年人与自己在

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未成年人的权利要受到特殊的保护。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这种权利。这是一种观



念。树立这种观念，将有效避免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侵权行

为。其次，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善于与子女进行沟通、交流

。只有以尊重的、平等的心态对待子女，才能建立起有效的

沟通关系。第三，要探索、学习科学的教育方法。必须摈弃

那种依靠翻看信件、跟踪甚至采用棍棒的简陋的教育方法。

第四，对于特殊情况，要依靠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解决。如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现未成年人组织或者参加实

施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团伙的；发现有人教唆、胁迫、引诱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或者有足够的理由对此怀疑的，都可以

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发现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可

以申请送其到工读学校接受矫治和教育。发现其违法犯罪或

者有足够理由怀疑其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

。总之，对于这些特殊情况，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学校老师

在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应当意识到社会是有分工的，要依

靠社会力量来解决。当然，上述建议并不能解决所有未成年

人基本权利与父母监护职责之间的冲突。权利之间的冲突和

博弈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是要在其中寻找一种相对的

最大利益。对于本来就弱小、经常受到侵害而无能为力的孩

子而言，为了切实保障他们的权利，减少对他们的伤害，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就必须适当妥协：那就是履行监护职责的方

式应该以合法、尊重未成年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